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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村民自治工作的几点意见  

吉民文〔2002〕15号  

民政部：  

  根据民发〔2001〕302 号文件的通知，我省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

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反映的问

题进行了认真全面的对照检查，查找实施《村委会组织法》开展村民自治中存

在的问题，并针对存在的问题，制定了整改措施。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实施《村委会组织法》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照检查，我省在贯彻实施《村委会组织法》开展村民自治中主要存

在下面四个问题： 

  （一）个别乡镇领导干部认识上有偏差。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部分乡镇

领导干部对此认识模糊，工作不够积极甚至有抵触情绪。他们认为，实行民主

选举，是不要党的领导；实行民主选举，引发了农村矛盾；农民素质太低，实

行村民自治为时尚早等等。由于有这些不正确的思想认识，导致工作消极，观

望等待，在村民自治中的具体问题的处理上态度暧昧，有的甚至直接插手干预

村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活动，阻碍村民自治，造成

群众越级上访。 

  （二）一部分基层干部和群众对法律法规不够熟悉。虽然村民自治活动已

经开展十几年，担是由于农村面积大，居住比较分散，加之宣传的人力和手段

有限，致使一部分农村基层干部群众对《村委会组织法》和《吉林省村委会选

举办法》的具体规定不熟悉，出现了在具体的工作中不会和走样的问题。特别

是我省的村委会第五次换届选举工作是完全按照 2000 年新制定的《选举办法》

规定进行，在许多方面与过去的选举办法不同，像村民选举委员会、村民代表

的产生办法，候选人提名方法，投票办法以及委托投票方面的规定与过去都有

很大的不同。一部分基层干部和群众由于对《选举办法》学习研究不够，对这

些不同之处不清楚，导致实际工作中出现一些失误。在村务决策和村务公开方

面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三）法规体系建设还不完善。目前，我省只出台了村委会《选举办

法》，对民主选举作出了比较具体的规定，在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及民主监督

方面还缺少具体的规定。即使出台了规范民主选举的《选举办法》，但在内容

上还与实际需要有一定的差距，仍然需要不断补充完善。由于法规体系不完
善，在开展村民自治工作中，遇到一些具体问题时，各地仅凭自己的认识或者



经验处理，导致工作中不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事情出现。像民主决策的内容和

程序，村务公开的内容和程序等等。 

  （四）具体工作还有一些不规范之处。由于农村几十年来一直实行的是行

政管理体制，行政传统在基层干部群众思想中根深蒂固。在农村开展村民自治

是对农村过去管理体制的根本改变，许多工作是通过试点总结经验再进行全面
推广的，无论是经验本身还是在推广过程中，难免有不规范之处。像用村民代

表会议代替村民会议行使决策权、立制权等问题，都与《村委会组织法》的原

则规定不完全一致。另外，还有部分村干部决策村务大事既不召开村民会议，

也不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只是几个村委会成员说了算，村民不很满意。村务公

开是民主管理的重要体现，在这方面我省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村务公开在我省

虽然已经普遍开展，但在一部分村，村务公开没有做到制度化、规范化，公开

的内容不明确，村民看不懂；公开的时间不固定，村民想知道的看不到；内容

不真实，搞半公开和假公开。 

  二、对存在问题的整改措施 

  针对查找的问题，我省经过认真地讨论研究，提出了如下解决的措施。 

  （一）出台《村民自治工作指导纲要》，全面指导规范村民自治工作。为

全面规范和开展我省村民自治工作，提高村民自治水平，按照《村委会组织

法》和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的《关于在农村普遍实行村务公开和民

主管理的通知》精神，结合我省的工作实际，我省将在今年上半年出台《吉林

省全面推进村民自治工作指导纲要》，对今后几年村民自治工作做出部署，明

确其指导思想、工作目标、任务和具体措施，使我省村民自治工作水平向更高

层次迈进。目前，这部《纲要》初步起草工作已经完成，即将下发。 

  （二）出台法规，加强配套法规建设。在今后的工作中，我省要加大立法

力度，加快立法进程，尽快完善法规体系。今年我省正在起草《吉林省实施

〈村委会组织法〉办法》，在这部法规当中，将对村民自治工作中需要法规明

确规定的内容作出规定，切实解决村民自治工作亟待解决和规范的问题。待今

年这部法规出台后，我省还将根据工作的需要陆续制定民主决策、民主管理、

民主监督等方面的单项法规，逐渐完善我省的法规体系，确保《村委会组织
法》在我省得到全面贯彻实施。 

  （三）加强对乡村干部培训，提高其依法自治能力。针对部分乡镇干部对

村民自治认识上存在的问题，和基层干部群众对工作不熟悉的问题，我省决定
加强对乡村干部的培训工作。拟在今年适当时机，对乡村干部统一组织培训。

培训主要围绕提高法制观念，学习《村委会组织法》、《吉林省村委会选举办

法》，如何开展村民自治活动，大力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通过培训，使乡

镇主要领导干部和村干部认识到，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是党和国家加强法治、

推进民主的具体体现，也是党和国家的一贯主张，掌握指导、支持和帮助村委

会开展村民自治的方法，减少乡镇违反《村委会组织法》问题的发生。 



  （四）加大工作指导力度，解决法律实施中的具体问题。在今后的工作

中，我省将加大对村民自治工作的指导力度，加强制度建设，认真解决实际工

作中的具体问题。今年 7月至 8月，各市、州和各县（市、区）对各自所辖的

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已经进行了全面检查验收，对换届选举中存在的问题及时

处理和纠正。10 月中下旬省里对全省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组织了全面检查验

收，进一步纠正了换届选举中存在的问题。目前，选举中的违法问题全部解

决。 

  针对部分村务公开流于形式的问题，我省将通过建立完善的公开制度解

决。统一公开时间、统一公开形式、统一公开内容、统一公开标准，加强检查

验收，让村民满意。县级职能部门要每季度组织一次村务公开检查，发现问

题，限期解决。市、州每半年要组织一次检查，省每年要组织不少于一次的检

查。同时建立村务公开群众举报制度，发现假公开、不公开的事件要严肃处理

有关责任人员，保证村务全面按时、按标准公开 。 

  吉林省民政厅 

  二○○二年三月四日 


